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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能源局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中易慧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节能协会、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浙江华

云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杭州申乾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思

达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寅雷、张兴超、徐至宏、缪剑、屠海彪、陈志刚、姜磊、吴冰、王飞、陈国

朝、黄秋萍、李航、黄怡捷、陈庸嘉、吴攀、楼响红、胡瑞、潘士亭、夏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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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用能单位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点用能单位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技术规范的技术要求、功能要求、系统硬件配置

要求、安全要求、运行维护管理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重点用能单位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582.1  基于 Modbus 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第 1 部分：Modbus 应用协议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8749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GB/T 2875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CJ/T 188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DL/T 645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数字能源管理系统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对用能单位能源的购入存储、加工转换、输送分配、终

端使用环节和能源计量器具实施集中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理的系统。 

3.2    

重点用能单位  key energy-consuming units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一万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五千吨及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4 技术要求 

4.1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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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分为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四个层次结构，系统架构见图 1。

系统宜采用插件式微服务的可扩展架构，满足系统快速灵活扩展及二次开发要求。 

 

数  据  采  集

计量器具 人工采集 第三方系统

数  据  传  输

数  据  管  理

数  据  应  用

上级平台 客户端 移动终端

 

图1 系统架构图 

4.2 系统设计要求 

4.2.1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架构宜采用标准的四层结构：数据存储层、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界面表现层。 

4.2.2 存储设计 

宜根据系统规模配置NOSQL数据库和关系型数据库，与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平台应良好匹配，应支

持跨操作系统部署。 

4.2.3 接口设计 

平台应预留数据接入和上传接口，宜预留 OPC 等易于数据对接接口，应支持按照规范要求接入企

业的端设备系统，并把数据上传至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4.3 数据采集要求 

4.3.1 采集对象 

采集对象应包括能源及耗能工质的消耗数据、生产及辅助生产控制系统的系统参数和产品产量相关

数据。 

4.3.2 采集分类、分项、分级要求 

能源及耗能工质数据采集应满足分类、分项、分级统计要求： 

a) 分类是按能源及耗能工质种类划分的统计方式，应包含用能单位自产自用的能源（含新能源）、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余热资源及水资源； 

b) 分项是根据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划分为主要生产系统用能、辅助生产系统用能、附属生产系统

用能、外供能源及耗能工质的统计方式。其中生产用能应按部门、车间、工艺、工序单元进

行划分； 

c) 分级是根据用能的级别划分，包含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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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采集途径 

4.3.3.1 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相关数据采集，应遵循准确、完整、真实的原则。 

4.3.3.2 采集途径优先级别由高到低分别为：管理信息系统（如：ERP/MIS 等）、生产监控管理系统（如：

SIS/MES 等）、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如：PLC/DCS/FCS 等）、现场仪表、手工填报等。  

4.3.3.2 根据用能单位情况选择数据采集方式，可采用如下方式实现能源相关数据的采集： 

a) 用能单位已构建 SIS、MES、ERP、MIS 等信息管理系统的，宜通过相应接口获取能源相关数据； 

b) 用能单位已构建 DCS、PLC 等工业控制系统的，且系统中已包含能源相关数据的，可通过 OPC

等方式从相应系统中获取数据，数据应从工业控制系统向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单向传输； 

c) 用能单位没有建设信息化系统，可安装“数据采集器”，采集企业现场具备远程功能表计的

数据并上传至系统平台； 

d) 对于以上途径均不可采集的，提供手工填报的方式进行补充。平台预留数据接入和上传接口，

宜预留 OPC 等易于数据对接的接口。 

4.3.4 采集频次 

数据的接入频次由对接系统推送数据的频次决定。一般要求原有系统从现场仪表采集数据频率多

少，则按照相同的采集频率将数据对接至企业数字能源管理系统。 

煤炭消费数据不低于每天一次，电力、热力、天然气等消费数据不低于1 小时一次。 

4.3.5 能源采集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用能单位能源采集计量器具配备应遵循 GB 17167 的要求。 

4.4 数据传输要求 

4.4.1 数据采集器 

数据传输采集器需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根据用能单位现场环境、计量器具点位及传输安全等要求合理选择数据采集器； 

b) 应支持对不同种类的能源计量器具同时进行数据采集； 

c) 宜选用具有数据存储和断点续传功能的数据采集器。 

4.4.2 数据传输网络 

数据传输网络需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根据用能单位规模及环境条件选择通讯介质和组网方式。 

b) 新搭建传输网络时，应采用专用通讯电缆、双绞线、光缆为通讯介质。 

c) 在不具备有线传输条件，而无线传输又不受限制时，可采用无线组网，实现数据传输。 

4.4.3 数据传输 

4.4.3.1 能源计量器具与数据采集器间传输要求如下： 

a) 应保证能源计量器具与数据采集器之间可靠通信； 

b) 应支持多种网络传输通信方式； 

c) 应采用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的通信协议。对于电能表，按 DL/T 645 执行，对于水表、燃气表

和热（冷）量表，按 CJ/T 188 执行，以及 GB/T 19582.1 等协议。 

4.4.3.2 数据采集器与服务器间传输要求如下： 

a) 当网络发生故障时，数据采集器应存储未能正常实时上传的数据，待网络连接恢复正常后进

行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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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能源计量器具或数据采集器故障未能正确采集能耗数据时，数据采集器宜向服务器发送故

障信息； 

4.4.3.3 数字能源管理系统与上级平台间数据传输应按照规定的数据格式和编码要求传送数据及信

息。 

4.5 数据管理要求 

4.5.1 应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过滤无效数据，补充缺失数据。 

4.5.2 宜对数据包进行身份认证和数据加密处理。 

4.5.3 采用专用服务器或存储设备，数据应存储 5 年以上。 

4.5.4 定期备份数据，周期应不超过 7 天。 

4.6 数据应用要求 

4.6.1 满足用能单位用户访问量的需求。 

4.6.2 满足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和考核要求。 

4.6.3 满足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对用能单位统计管理的要求。 

4.6.4 支持多种终端访问形式。 

5 功能要求 

5.1 实时监控 

所有能源、耗能工质、系统参数及产品产量参数宜以流程图、实时报表、趋势图等形式实时监控展

示，并实现历史数据查询、汇总。 

5.2 能耗统计 

5.2.1 应按能耗及耗能工质种类分别统计用能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各生产班组

的能源消耗量及产量数据，并按一定统计周期进行汇总、同比、环比计算。统计周期宜以年、半年、季

度、月、周、日、小时为单位，统计结果以图、表等方式展示。 

5.2.2 应对用能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进行综合能耗、碳排放量折算，折算标准按照主管部门公布

的当年折算系数执行。 

5.2.3 应对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值综合能耗进行分析统计，按照 GB/T 2589 执行。 

5.3 对标考核 

5.3.1 应将能源消耗总量目标分解成阶段性目标，并可进行在线考核。 

5.3.2 应将能源消耗总量目标计划分解到次级用能单位的，并对次级用能单位进行在线考核。宜按部

门、车间、工艺、工序、岗位各生产班组进行目标完成情况考核。 

5.3.3 应按照规定的产品类型、方法、技术要求及管理要求，确定对标产品、对标工序或对标服务等

对标项，实现实时内部能效对标活动。 

5.3.4 应对同类工艺/工序的各生产班组进行产品单位能耗、工序能耗考核。 

5.3.5 应对与能源/资源消耗相关、对生产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指标进行单位内部对标。 

5.4 能效分析 

5.4.1 宜具备对用能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分析的功能，并进行节能

潜力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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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宜实现对主要用能设备能耗数据、系统参数、产量数据、质量数据、运行操作方法及环境条件

等数据的同步分析。 

5.5 节能潜力分析 

5.5.1 宜对具备自动控制条件的用能系统进行节能控制，或由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发出控制指令，由现

场操作人员根据指令实现现场节能控制。 

5.5.2 2 宜根据能耗分析结果查找节能潜力，完善节能策略，实现节能控制。 

5.6 能源管理 

5.6.1 宜对用能单位做出能源预测，制定能源计划，并根据用能单位需求进行合理能源调度。 

5.6.2 应具备展示用能单位能源流向图、能量平衡网络图及能量平衡表的功能，表示出用能单位的能

源消耗与损失及能源效率，内容按照 GB/T 28749、GB/T 28751 要求。 

5.6.3 应具备对主要用能系统和主要用能设备的基本信息、运行时间、停机时间进行统计管理的功能。 

5.6.4 宜对用能单位运行改善项目进行管理，实现改善项目实际节能效果评价。 

5.6.5 应建立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网络图，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电子台帐，对计量器具的名称、 型

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状态( 指

合格、准用、停用等)、检定（校准）周期与时间进行动态管理。 

5.7 预警报警 

5.7.1 应具备能源消耗总量、碳排放总量、产品单位能耗指标及其分解指标预警及报警功能。 

5.7.2 应具备生产工艺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主要用能设备能耗异常报警功能。 

5.7.3 应具备主要用能设备待机时间过长报警功能，待机时间根据生产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设定。 

5.7.4 应具备能源计量器具采集数据异常报警功能。 

5.7.5 宜具备多种形式的报警通知功能。 

5.8 报表管理 

5.8.1 应具有开放性的数据输出定义能力，支持自定义报表输出功能。 

5.8.2 应具有按当地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平台要求上传数据和报表功能。 

5.9 系统管理 

5.9.1 应具有用户管理、日志管理、信息录入、参数配置、通讯设置、标准值和预警值设置等功能。 

5.9.2 用户可根据权限进行增加、编辑、修改、删除等维护和操作。 

6 系统硬件配置要求 

6.1 采集器 

根据用能单位需采集的计量器具配备数据采集器。 

6.2 服务器 

根据业务需求和系统架构配置节能型服务器，并根据需要采取冗余和备份措施。 

6.3 路由器 

互联网接入应根据数字能源管理系统规模和节点功能选配不同级别的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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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交换机 

内外网信息交换应采用核心交换机，网络汇聚层和接入层应采用相应级别的交换机。 

6.5 防火墙 

数字能源管理系统与外网之间宜采用硬件防火墙隔离。 

7 安全要求 

数字能源管理系统的网络及存储设备按 GB/T 22239 二级及以上标准执行，并根据实际需求配置数

据安全管理系统。 

8 运行维护管理要求 

8.1 用能单位应成立能源管理组织机构，并按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建立与能源管理系统配

套的能源管理制度，与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同步建设实施。 

8.2 应定期按照 GB/T 15587 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价，按月、季、年出具能耗分析报告，提出意见和改

善方案。 

8.3 用能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运行维护管理方案。 

8.4 应定期对软、硬件系统检查、维护和升级，保证系统持续、安全、可靠运行。 

8.5 应按国家相关计量法规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定期检定、校准及评估，建立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维

护档案和制度。 

8.6 应对系统文件定期整理、备份、存档，并根据情况对文件设置权限和保密等级。 

 

 

 


